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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�为非洲商品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，并改善共同体产品的市场准
入；(ii)�以集团形式参与关贸总协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框架下
的国际谈判及其他贸易相关谈判论坛。

2.�共同体组织贸易促进活动和贸易信息系统的方式应受《贸易促进议定书》管辖。

第六章�人员自由流动、居留权和设立权

第四十三条

一般规定
1.�成员国同意在双边或区域层面单独采取必要措施，以逐步实现人员自由流动，
并确保其国民在共同体内享有居留权和设立权。2.�为此目的，成员国同意缔结
《人员自由流动、居留权和设立权议定书》。

第七章�货币、金融和支付

第四十四条

货币、金融和支付政策
1.�根据相关议定书，成员国应按照大会确定的时间表，协调其货币、金融和支付
政策，以促进共同体内部商品和服务贸易，推动实现共同体目标，并加强成员国
之间的货币和金融合作。
2.�为此目的，成员国应：

(a)�在商业结算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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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，以减少此类交易中外部货币的使用；
(b)�建立设立多边支付系统的适当机制；(c)�定期就货币和金融事务进行内
部磋商；(d)�通过协调设立证券交易所并统一规范现有证券交易所的法律文
本，促进国家、区域和次区域货币市场的形成，以提高其效率。(e)�在保险
和银行业领域开展有效合作；(f)�进一步推进支付自由化，消除彼此间可能
存在的支付限制，并推动各区域间现有支付和清算机制整合为非洲清算和
支付所；(g)�通过协调区域货币区，建立非洲货币联盟。

第四十五条

资本流动
1.�成员国应根据理事会确定的时间表，通过消除成员国间资本资金转移的限制，
确保资本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。2.�本条第一款所述资本指成员国或成员国公民
的资本。3.�大会应综合考虑国家、区域和大陆计划的发展目标，在委员会建议并
经理事会根据委员会建议批准后，规定本条第(2)款所述资本资金以外资本在共同
体内流动的条件。4.�为规范成员国与第三国间的资本流动，大会应在理事会根据
委员会建议批准后，采取措施逐步协调国家及区域外汇管制政策。


